
关于组织 2023 年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提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

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一批优秀科学家和优秀青年人才，推动

科技自立自强，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科技基础支撑。根据《宁

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甬科社〔2022〕29 号）

有关要求，现将 2023 年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资助方式与标准

（一）项目类型及资助方式

项目类型：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及青年博士创新研究项目。

资助方式：一般项目，立项后事前一次性资助；其他项目，分阶

段拨付，立项后首批拨付 60%。

（二）资助标准

一般项目：单项资助经费最高不超过 6 万元。

重点项目：单项资助经费最高不超过 30万元，其中数学领域最

高不超过 20万元。资助项目数原则上不超过立项总数的 15%。

青年博士创新研究项目：单项资助经费最高不超过 20万元。

二、资助方向

1．一般项目。主要支持科研人员在数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

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科学、地球科学及交叉科学



领域，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取得创新成果，提升我市基础研究整

体水平。

2．重点项目及青年博士创新研究项目。主要支持在相关研究领

域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技人员，瞄准科技前沿，把握产业变革趋

势，聚焦我市重点发展的新材料、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碳达峰碳中

和、生物技术、精准医疗等重点领域及类脑计算、量子信息、合成生

物学等未来产业培育领域，组织开展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力争形成一

批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三、申报条件

（一）项目依托单位条件

1．宁波市内依法登记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具有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以及三级医疗机构等具有

基础研究能力的公益性机构；

2．科研管理制度健全，具备基金项目实施的人、财、物等保障

条件；

3．项目申请主体为企业的，其申请当年及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

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且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申请基金项目时，合作研究单位不超过 1家，并应签订项目

合同协议，明确责任与权利。

（二）项目申请人条件

1．申请人应当是基金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良好，未列入相关

部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申请人应具有承担基础研究项目（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

研究的经历，应为受聘于依托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且已在宁波缴纳

社保费 12个月以上的科技人员；

3．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申请和正在承担的市级各类科技计

划项目数合计限为 2 项；

4．同一年度，作为申请人申请基金项目限 1项。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连续两年申请未获资助的基金项目申请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

2023 年度基金项目；

5．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均未存在作为负责人承担的逾期一年

以上尚未验收的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6．一般项目。申请人须在申请当年 1月 1 日未满 55 周岁[1967

年 1月 1 日（含）以后出生]，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

者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7．重点项目。申请人须在申请当年 1月 1 日未满 45 周岁[1977

年 1月 1 日（含）以后出生]，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

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 2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职称）的科技人员的推荐函；

8．青年博士创新研究项目。申请人须在申请当年 1月 1 日未满

35 周岁[1987 年 1月 1 日（含）以后出生]，且取得博士学位未满 5

年。申请人须为项目依托单位的全职工作人员，项目获批后须承诺全

职在宁波连续工作 5 年以上；

9．项目实施周期最长不超过 3年。



（一）申报时间

意向申报的项目申请人请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前提交意向表，

并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前递交可行性报告至科技项目管理部邮箱；

邮箱：nbyjy0574@163.com：，便于院内遴选；联系人：薛龙双、王伊雯。

（二）申报方式

项目实行无纸化申报。

五、评审及立项

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市科技局根据《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办法（修订）》有关规定，组织评审，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

接受社会监督和意见反馈。公示无异议或者有异议经调查异议不成立

的项目，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下达立项文件和首批资金。

六、有关要求

1．严格落实审核推荐责任。依托单位和归口管理单位应认真履

行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基金项目管理。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

交材料真实性，依托单位应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核。归口管理单位应切实强化审核

推荐责任，并对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严禁审核走过场、

流于形式；

2．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实行包干制+负面清单管理，不再编制项目

经费预算。项目依托单位应制定项目经费包干制内部管理规定，包括

经费使用范围和标准、各方责任、违规惩戒措施等内容，报市科技局

备案；



3．申报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及研究内容应符合市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定位要求；

4．从事医学科研工作的机构及其人员，应严格遵循《医学科研

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国卫科教发〔2021〕7号），开展基金项目

研究；

5．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

不同申请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重复提

出申请；

6．宁波市人民政府以“一事一议”方式引进并获得稳定资助的

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协议有效期内，可作为依托单位申请基金项目，

所需项目经费从财政稳定资助的研发经费中列支。


